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各單位因公派員赴大陸

（含港澳地區）從事學術教育交流活動申請補助

審查要點作業流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結　　案

轉知各單位預提下年度申請案
（十二月一日前）

（12月 1日前）

截止日期：十二月底

受理單位：研發處

（相關表件請至本處網站下載）

審議小組

每年一月底前召集

審議會議審議。

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

每年二月底前召開會議審查。

每年四月一日前

研發處陳報教育部

陳請校長核示


